
附件1
2025年市级地产养殖水产品例行监测计划表

	序号
	监测月份
	地区
	数量（份）

	1
	4月
	崇明
	2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2

	
	
	青浦
	2

	
	
	松江
	2

	
	
	金山
	2

	
	
	奉贤
	2

	
	
	浦东
	2

	
	
	闵行
	2

	
	小计
	18

	2
	5月
	崇明
	2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2

	
	
	青浦
	2

	
	
	松江
	2

	
	
	金山
	4

	
	
	奉贤
	2

	
	
	浦东
	2

	
	
	闵行
	2

	
	小计
	20

	3
	6月
	崇明
	4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4

	
	
	青浦
	6

	
	
	松江
	2

	
	
	金山
	4

	
	
	奉贤
	2

	
	
	浦东
	4

	
	
	闵行
	2

	
	小计
	30

	4
	7月
	崇明
	6

	
	
	宝山
	2 

	
	
	嘉定
	4 

	
	
	青浦
	6 

	
	
	松江
	4

	
	
	金山
	6 

	
	
	奉贤
	2 

	
	
	浦东
	6

	
	
	闵行
	4 

	
	
	光明
	4

	
	小计
	44

	5
	8月
	崇明
	4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4

	
	
	青浦
	4

	
	
	松江
	4

	
	
	金山
	6

	
	
	奉贤
	4

	
	
	浦东
	6

	
	
	闵行
	2

	
	
	光明
	4

	
	
	上实
	2

	
	小计
	42

	6
	9月
	崇明
	6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4

	
	
	青浦
	4

	
	
	松江
	6

	
	
	金山
	6

	
	
	奉贤
	4

	
	
	浦东
	4

	
	
	闵行
	2

	
	
	光明
	2

	
	
	上实
	4

	
	小计
	44

	7
	10月
	崇明
	6

	
	
	宝山
	2

	
	
	嘉定
	4

	
	
	青浦
	4

	
	
	松江
	4

	
	
	金山
	4

	
	
	奉贤
	2

	
	
	浦东
	2

	
	
	闵行
	2

	
	
	光明
	2

	
	小计
	32

	8
	11月
	崇明
	2

	
	
	宝山
	2

	
	
	青浦
	2

	
	
	松江
	2

	
	
	金山
	2

	
	
	浦东
	2

	
	小计
	12

	9
	12月
	青浦
	2

	
	
	浦东
	2

	
	
	闵行
	2

	
	小计
	6

	10
	次年1月
	青浦
	2

	
	
	崇明
	2

	
	小计
	4

	11
	次年2月
	金山
	2

	
	
	浦东
	2

	
	小计
	4

	12
	次年3月
	嘉定
	2

	
	
	奉贤
	2

	
	小计
	4

	合计
	260

	“三前”环节
	220

	共计（份）
	480


注：1.各区要安排熟悉场地人员提前对接承检机构并完成好抽样任务。

    2.监测时间、数量可根据抽样区水产品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。

附件2
      检测品种与检测项目
	检测品种
	检测项目

	鳊鱼、草鱼、鲫鱼、鳙鱼、鲢鱼、大口黑鲈等淡水鱼类、南美白对虾、罗氏沼虾等虾类、中华绒螯蟹等蟹类
	氯霉素、孔雀石绿、硝基呋喃类代谢物、氟喹诺酮类（环丙沙星、恩诺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）、地西泮


备注：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包括：呋喃唑酮代谢物AOZ、呋喃它酮代谢物AMOZ、呋喃西林代谢物SEM和呋喃妥因代谢物AHD，虾、蟹中呋喃西林代谢物SEM残留不作判定。
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	判定限量值

	氯霉素
	GB/T 20756—2006《可食动物肌肉、肝脏和水产品中氯霉素、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测定 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	0.3µg/kg

	
	农业部958号公告－13－2007《水产品中氯霉素、甲砜霉素、氟甲砜霉素残留量的测定》
	

	
	农业部958号公告－14－2007《水产品中氯霉素、甲砜霉素、氟甲砜霉素残留量的测定》
	

	孔雀石绿
	GB/T 19857-2005《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	1.0µg/kg

	硝基呋喃类代谢物（呋喃唑酮代谢物、呋喃它酮代谢物、呋喃西林代谢物、呋喃妥因代谢物）
	农业部783号公告-1-2006《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	各分项限量值为1.0µg/kg

	
	GB 31656.13-2021《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多残留的测定 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	

	氟喹诺酮类（环丙沙星、恩诺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）
	农业部783号公告—2—2006 《水产品中诺氟沙星、盐酸环丙沙星、恩诺沙星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（荧光检测法）》
	环丙沙星与恩诺沙星总和为100µg/kg，诺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各分项限量值为2.0µg/kg

	
	农业部1077号公告—1—2008 《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	

	地西泮
	SN/T 3235-2012 《出口动物源食品中多类禁用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  液相色谱—质谱/质谱法》
	0.5µ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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